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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08              证券简称：开普检测             公告编号：2025-004 

 

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成为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实验室的公告 

 

一、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国家认监委关于发布电动汽

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机构指定决定的公告》（国家认监委 2025 年第

5 号公告），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被指定为电

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实验室（即 CCC 认证实验室），指定的业务范

围是“CNCA-C25-01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二、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拥有“国家电动汽车充换电系统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资质，相关软硬件

检测设施完备，掌握电动汽车充电桩全自动测试、电动汽车充电桩通信自动化测

试等核心技术，并参与起草 GB 39752-2024《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安全要求》、GB 

44263-2024《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安全要求》等多项电动汽车充电桩产品标准，

在技术和标准领域均处于行业前列。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公

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4 年第 50 号公告），2025 年 3 月 1 日起，指

定认证机构开始受理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CCC 认证委托；2026 年 8 月 1 日起，未

获得 CCC 认证证书和标注认证标志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

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本次公司成为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实验室，属于首次获得

强制性产品认证相关资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公司开辟相关强制性检测业

务市场将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提升了公司在行业内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三、风险提示 

根据相关公告，目前该指定决定正处于公示期，如无异常，公示结束后，公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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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将正式取得该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实验室资质。该资质将对公司未来业绩构成

正面影响，但其贡献程度尚不能预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国家认监委关于发布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机构指定决

定的公告》（国家认监委 2025 年第 5 号公告）。 

特此公告。 

 

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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